
《 2001 年少年犯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再犯案率的統計數字  

 

引言  

 

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

要求政府提供進一步資料，列述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間按刑罰

類別劃分的被檢控少年人再犯案率。  

 

詳細資料  

 

2 .  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一年間被定罪的 7 至 17 歲少年人的再犯

案率 (按扣押刑罰和非扣押刑罰劃分 )載於附件。一九九七至一九

九九年間，被判扣押刑罰的被告平均再犯案率為 13.6%，被判非

扣押刑罰的被告平均再犯案率則為 17.8%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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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一年間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  

7 至 17 歲被告的再犯案率 (按刑罰類別劃分 ) 

 

判刑年份  
刑罰  

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
24 小時住院刑罰  15 .8% 12.4% 12.6% 8 .7% 5 .96% 
非住院刑罰  16 .1% 17.6% 19.6% 13.7% 6 .5% 
其他  16 .2% 18.8% 16.2% 15.7% 5 .1% 
總數  16.1% 16.4% 16.9% 12.5% 6 .2% 

 
註：  
(a)  被告如在上次判刑日期起計兩年內，因干犯另一項刑事罪行

而被定罪，則視為積犯。由於有這項兩年期的規則，在二零

零零年和二零零一年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的被告的再犯

案率，只是截算至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臨時數

字。  

(b)  “ 24 小時住院刑罰”包括即時監禁；入住教導所、懲教署

羈留中心、戒毒所；院舍感化和社會福利署發出的扣押令。  

(c)  “非住院刑罰”包括感化院令、院外感化、社會服務令和緩

刑。  

(d)  “其他”包括罰款、守行為、有條件釋放、警誡／無條件釋

放、入院令等。  

 


